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44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星期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在指定媒体披
露了《关于富乐铅锌矿停产的公告》，对富乐铅锌矿因采矿许可证到期进而停止生产的事
项进行了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088号公告）。

2022年 12月 20日，富乐铅锌矿取得由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的新的采矿许
可证，证号：C5300002010123240111524，有效期限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0日。取得采矿许可证后，公司根据复产监管要求完成复产各项准备，并于 2022年 12月
26日取得罗平县应急管理局下发的《复产通知》， 富乐铅锌矿即日起按通知要求恢复生
产。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366 证券简称：*ST海核 公告编号：2022-109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法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概述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裁定受理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台海核电”）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本案由山东省烟台
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审理。 莱山区法院于 2022年 8月 19日指定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日、2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
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和《关于公司重整被法院指定管理人
并启动债权申报及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

2022年 11 月 28 日，公司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同日，公司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90）及《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

2022年 11月 29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2）鲁 0613破 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
整程序。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
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

2022年 12月 23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2）鲁 0613破 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
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台海核电重整程序。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2年 12月 23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2）鲁 0613破 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主要

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台海核电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已经完成《重整计划》规定的股票转增、划转

及提存、现金清偿及提存、重整费用支付及提存等事项，符合《重整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
的标准，管理人所述情况属实，对其申请应予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
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二、终结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三、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在重整程序中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引入重整投资人提供资金支持，有效

化解债务危机，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重整完成后，公司将保持核装备制造的主营业
务，充分利用重整投资人注入的流动资金与置入的优质资产，采取加强内部管控、降低成
本费用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生产经营，实现高效有序的经营状态，增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重回良性发展的轨道。

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完毕，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本次重整将对公司
2022年度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2 年度财务
报表数据为准。

四、其他工作安排
莱山区法院已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第 9.4.13、
9.4.14条等相关规定，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
重整程序导致的退市风险警示。 该申请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1.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

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2.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 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4）。

3.根据《上市规则》第 9.3.1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
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规定的条件，其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2 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
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
的进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22）鲁 0613破 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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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法院裁定确认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法院裁定确认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概述
2020年 11 月 2 日，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级全资

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债权人江苏方能
热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山东省烟台市
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申请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 2020年 11月 19
日，莱山区法院裁定受理烟台台海核电重整，并指定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工作组担任
烟台台海核电管理人，负责重整期间各项工作。2021年 3月 8日，莱山区法院裁定烟台台
海核电与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并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
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债权申报公告。 2022 年 2 月 16 日， 莱山区法院裁定撤销（2020）鲁
0613破 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中关于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合有限公司合并重整部分，烟台
台海核电、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 继续合并重整。 具体内容详情见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2020年 11月 25日、2021年 3月 13日、2022年 2月 19日披露的《关于债权人向法院
申请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司法重整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
告》、《关于子公司及关联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整的公告》、《关于一级全资子公司
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078、2021-024、2022-007）。

2022 年 11 月 29 日， 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收到莱山区法院送达的（2020）鲁
0613破 3号之四-2《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等三家
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实
质合并重整程序。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1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
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

2022年 12月 23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0）鲁 0613破 3号之四-4《民事裁定书》，裁
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终结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二、《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2022年 12月 23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0）鲁 0613破 3号之四-4《民事裁定书》，主

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已经完成《重整计划》规定

的股票划转及提存、现金清偿及提存、留债安排、重整费用支付及提存等事项，符合《重整
计划》规定的执行完毕的标准，管理人所述情况属实，对其申请应予准许。 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

二、终结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台海
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三、重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烟台台海核电等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的顺利执行，有效化解了烟台台海核电

等三家公司的债务危机，改善了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经营状况。 本次实质合并重整将
对公司 2022年度的净资产和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 2022 年
度财务报表数据为准。

四、 备查文件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20）鲁 0613破 3号之四-4《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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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撤销公司股票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

警示暨继续实施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
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2年 12月 23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区法院”）作出

（2022）鲁 0613 破 3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台海核电”或“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台海核电重整程序，详见公
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109）。 2022 年 12 月 26 日，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第 9.4.13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申请对公司股票交易撤销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深交所是否同
意撤销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
（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 2022
年 4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上述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尚未满足撤销条件，即使
深交所决定同意公司撤销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公司仍因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之情
形而保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状态， 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 海核”， 股票代码仍为

“00236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 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4）。上述其他风险警示尚未满足撤销条件，故公司股票仍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根据《上市规则》第 9.3.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
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2 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6日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深交所申请
撤销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的其他风险警示不
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叠加其他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4）。

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 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2022年 8月 18日，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青岛融发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莱山区法院审理，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第（七）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二、公司申请撤销股票交易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2年 12月 23日， 管理人向莱山区法院提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披露的《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
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2022年 12月 23日，莱山区法院作出（2022）鲁 0613破 3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
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台海核电重整程序，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9）。 2022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3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深交所申请撤销规范
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 交易所是否同意撤销规范类强制退市风险警示尚存在不确定性。

2022 年 12 月 26 日，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出具法律意见
书，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披露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台海玛努尔核电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

三、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30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4）。 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尚未满足撤销条件，故公司股票即使被撤
销因触及规范类强制退市之情形而被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仍将因触及财务类强制退市
之情形而保持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状态，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 海核”，股票代码仍
为“00236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 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上述其他风险警示尚未满足撤销条件，故公司股票仍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四、风险提示
1、公司因 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3.1 条第（二）

项的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2、公司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显示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且公司自 2019年度至今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净利润均为负值，触及《上市规则》第 9.8.1 条第（七）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于
2022年 5月 6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4）。

3、根据《上市规则》第 9.3.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
（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
之一的， 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一）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二）经审
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三）财务
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四）未在法定期限
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
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
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2 年度出现前述六个情形之一，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相关事项
的进展。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2-096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富乐铅锌矿取得新采矿许可证暨复产的公告

华富恒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于 2022 年 12
月 26日发生大额赎回。 为确保基金持有人利益不因份额净值的小数点保留精度而受到
不利影响，经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将 2022年 12月 26日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
清算净值精度提高至小数点后 8位，小数点后第 9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 A 类份额将自大
额赎回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再产生重大影响时， 恢复基金合同约定的净值精度，届
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客户服务电话：400-700-8001
2、网站：www.hf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关于华富恒稳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提高份额净值精度的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2969号）。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10 万股。 其中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 601.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 522.690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3.03%。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的差额 78.8099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805.609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80.45%；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1.7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9.5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3,487.3099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70元 /股。 发行人于 2022年 12月 26日（T日）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百利天恒” A股 681.7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4.70 元 / 股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年 12月 28日 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 12月 28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12 月 29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
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
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
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网下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3,386,41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20,101,951,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3391213%。
配号总数为 40,203,902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0,203,90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2948.80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348.75 万股）股票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56.8599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45%，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1.2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30.4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55%，占本次发行总量 25.7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12611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年 12月 2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 2022年 12月 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
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7 日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佰维存储”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 “上交所” ）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
2860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佰维存储” ，扩位简称为“佰维存储” ，股票代码为“688525”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
券和国开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3.99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43,032,914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454,936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全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454,936 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数量一致。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9,262,478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315,500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20.00%。

根据 《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320.94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3,658,000 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604,478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973,500 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5168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12月 23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佰维存储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组成，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2,151,645 5.00% 30,101,513.55 - 30,101,513.55 24

中信证券佰维存
储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4,303,291 10.00% 60,203,041.09 301,015.21 60,504,056.30 12

合计 6,454,936 15.00% 90,304,554.64 301,015.21 90,605,569.8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0,857,28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1,893,375.1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6,21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625,889.8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604,47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58,206,647.22
3、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791,032.8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5、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
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佰维存储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 3,984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
数量为 399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
应的股份数量为 1,791,495股，约占本次网下发行总量的 7.00%，约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总量的 4.9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中信证券包销，中信证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16,218 股，包销金

额为 1,625,889.82元，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2%，包销股份
数量约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27%。

2022年 12月 27 日（T+4 日），中信证券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中信证券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 3699、0755-2383� 5518
邮箱：project_bwccecm@citics.com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组
电话：010-8830� 0740

发行人：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乐德”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８，４６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２５２号）。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
和东方投行以下合称 “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富乐德”， 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２９７”。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８，４６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８．４８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９２．００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根
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１，０６１．３２０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２．５５％，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６３０．６７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３６８．２７９５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５６％；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０３０．４０００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４４％。 根据《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５，３８７．９２６６４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 即１，４７９．７５００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８８８．５２９５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２．５６％；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５１０．１５００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７．４４％。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３２０８６５０３７％，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１１６．５７５１５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Ｔ＋２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６１．３２０５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１２．５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６３０．６７９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与

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限（月）

１ 铜陵市建设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５．８４９０ １，９９９．９９９５２０ １２
２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３５．８４９０ １，９９９．９９９５２０ １２
３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３５．８４９０ １，９９９．９９９５２０ １２
４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５．８４９０ １，９９９．９９９５２０ １２
５ 丽水南城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７．９２４５ ９９９．９９９７６０ １２

合计 １，０６１．３２０５ ８，９９９．９９７８４０ －
注１：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４，８４１，４２０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２９５，４５５，２４１．６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６０，０８０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２０５，４７８．４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３８，８８５，２９５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２９，７４７，３０１．６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３，８９０，２２８股 ，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６０％。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２６０，０８０股，包销金额为２，２０５，４７８．４０元，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
数量的比例为０．３１％。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７日（Ｔ＋４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战略配售
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２３０７６、５２５２３０７７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７４４０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富乐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７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2年 12月 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
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 （www.zqrb.cn） 和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 所属网页二维码： 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尚太科技
（二）股票代码：00130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5,977.46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6,494.37 万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全部为公开发

行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充

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阳永跃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开发区尚太科技北苏总部
电话：0311-86509019
联系人：尧桂明、李波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层
保荐代表人：张文、李龙侠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7日


